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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6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

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別: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刑法概要 

一、甲欲趁著夜市人潮擁擠扒竊他人之物，使用小刀將乙的側背包劃破一個洞，將手伸入該包內

搜尋財物。在此之前，乙擔心遭人行竊，早已將側背包內的錢包及隨身用品全數交由好友丙

保管，甲因而未竊得任何財物。試問甲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破題關鍵】： 

本題考點為加重竊盜未遂，考生應注意要先論竊盜著手，在討論加重條件，再來就是傳統不

能未遂登場。 

【解析】： 

甲用小刀劃破乙包包伸入該包搜尋財物未取得財物之行為成立第 321 條第 2項加重竊盜未

遂罪，理由分析如下： 

構成要件，甲未取得任何財物，該行為不成立既遂，僅能論以未遂罪。又按最高法院 82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以為須以已經著手於竊盜犯罪行為之實施而既遂或未遂，且具

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始符合條文所稱「犯竊盜罪而有左列各款

情形之一」而成立加重竊盜既遂或未遂罪名。基此見解，應判斷是否著手竊盜犯行。 

本題，甲主觀上如題所示，應有竊盜故意與不法所有意圖，客觀上，關於竊盜著手之標

準，最高法院 82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以為於行為人以行竊之意思接近財物，並進

而物色財物，即可認為竊盜行為之著手。依此標準，如題所示，甲已伸入包內搜尋財

物，係屬竊盜著手無疑，故構成要件該當，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且具罪責。 

加重條件部分，依最高法院 79 年台上字第 5253 號 刑事判例以為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

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

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

意圖為必要。螺絲起子為足以殺傷人生命、身體之器械，顯為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因

此，甲使用小刀符合第 321 條第 1項第 3款攜帶兇器之加重條件，甲用小刀劃破乙包包

伸入該包搜尋財物未取得財物之行為成立第 321 條第 2項加重竊盜未遂罪。 

其他可罰條件部分，刑法第 26 條規定，行為不能發生犯罪結果，又無危險，不罰。本題

中，由於乙早已將包內財物交由他人保管，以致甲無法竊得該財物，應屬客體不能，符

合行為不能發生犯罪結果之要件，惟「無險危險」之判斷，採新客觀危險理論，依經驗

法則立於行為人所認識之事實判斷行為是否具有危險，本題中甲於行竊時應認為包包內

有財物，故該行為有危險；而依重大無知說以為誤認事實始為重大無知之無危險，錯認

事實非重大無知，本題中甲僅錯認事實，應屬非重大無知，故不論採取新客觀危險、重

大無知說，皆會認為該行為具有危險性，不得主張第 26 條不能未遂而不罰。 

二、某日傍晚，甲於餐廳飲酒狂歡。離開時，在小巷中忽見乙的頭部及眼睛受有重傷，血流不

止。甲見事態嚴重，等不及叫救護車，決定自己載乙前往醫院急診。甲當時血液中的酒精濃

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七，意識仍十分清醒。所幸途中只有零星車輛，甲順利將乙載至醫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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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治後，乙脫離死亡及失明之險境。試問甲的刑責應如何論處？ (25分) 

【破題關鍵】： 

本題首先要注意第 185 條之 3的標準，此題是血液濃度，顯見老師上課常提醒的部分發揮作

用，再來就是能否主張緊急避難，對此部分，只要引用上課老師有提到近年來台南高分院之

判決立場即可獲取高分。 

【解析】： 

甲醉態駕駛載乙送醫，乙因而獲救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3第 1項第 1款不能安全

駕駛罪，理由分析如下： 

構成要件部分，依第 185 條之 3第 1項第 1款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如題所示，甲駕駛該車之時其血液中酒精濃度已達百

分之零點零七，符合該條第 1項第 1款之要件，又該條立法理由以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

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一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

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甲醉態駕駛行

為客觀構成要件該當。主觀上，依實務見解以為甲僅要認識自己體內含有酒精成分而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即可，酒測值非甲應所預見之內容，甲主觀構成要件亦該當。 

違法性部分，本題關於醉態駕駛救助他人之行為能否主張何種阻卻違法事由？對此，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4 年交上易字第 606 號 判決以為倘於別無他法之情況下，酒後

駕駛機動車輛救護傷亡，其所欲保全者，為生命、身體法益之緊急危難，苟救護之對象

為妻兒，行為人因緊密生活關係，對之負有保證之保護義務，此方為義務衝突（亦為緊

急避難）；苟對象為不相干之路人，則為緊急避難。基此見解，甲僅能主張第 24 條緊急

避難來阻卻違法。 

第 24 條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

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由此可知，緊急避難客觀上須有緊

急危難存在，主觀上須有避難意思，行為須符合不得已且衡平性。 

本題中，如題所示，乙頭部與眼睛受有重傷應屬緊急危難存在，甲主觀上有避難意思，

避難行為部分，如題所示，甲來不及叫救護車，甲自行載運是唯一救助乙之方法，符合

不得已，又衡平性判斷，甲此行為屬於攻擊性之緊急避難，而甲所保全的是乙之生命、

重大身體法益，大於所犧牲係屬社會道路安全法益，該避難行為應具有衡平性。基此，

甲能主張第 24 條緊急避難阻卻違法，甲醉態駕駛載乙送醫，乙因而獲救之行為不成立刑

法第 185 條之 3第 1項第 1款不能安全駕駛罪。 

三、甲、乙二人共同謀議詐騙丙，甲先在電話中假借檢察官偵查犯罪之名義，要求丙將十萬元匯

入指定帳戶，丙誤信甲的說詞而把十萬元匯入該指定帳戶。金額全數匯入後，乙持提款卡至

便利超商的提款機將該筆款項領出。試問甲、乙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破題關鍵】： 

此提果然命中老師考前強烈提醒的考點-第 339條之 4加重詐欺罪，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沒收。 

【解析】： 

甲乙兩人共同詐騙丙而取得 10 萬之行為成立第 339 條之 4、第 28 條加重詐欺之共同正

犯，理由分析如下： 

構成要件部分，第 339 條之 4規定，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

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

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本題中，甲冒充檢察官要求丙配合偵查匯款係屬施行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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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而丙誤信(陷於錯誤)，因而將錢匯入該指定帳戶(處分財產)，進而產生損害，而乙

雖無參與詐騙行為，惟其係屬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109 號中所指事先謀議，而推由甲實

行之共謀共同正犯，故甲乙兩人亦成立共同正犯無疑，主觀上甲乙有共同行為決意與不

法所有意圖，甲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且具罪責。 

加重條件部分，甲冒充檢察官之行為已符合第 339 條之 4第 1項第 1款之冒用政府機關

或公務員名義犯之(此部分亦成立第 158 條冒充公務員而行使其職權罪，惟第 339 條之 4

第 1款依立法理由亦有保護人民對於公權力之信賴，故與第 158 條之罪，應屬法條競

合，僅論第 339 條之 4即可)，又甲打電話詐騙方式亦符合第 339 條之 4第 1項第 3款以

電子通訊對公眾散布而犯之，本題中甲乙犯依詐欺罪而有兩款之加重條件，依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字第 3945 號 刑事判例以為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列各款為竊盜之加

重條件，如犯竊盜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竊盜行為祇有一個，仍祇成立一罪，不能

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但判決主文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明，理由並應引用各

款，俾相適應。按此判例意旨，甲乙僅能立一個第 339 條之 4加重詐欺罪。 

沒收部分，依第 38 條之 1第 1項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

別規定者，依其規定。本題中，甲乙詐騙所得之 10 萬元應依該條沒收之。 

乙拿提款卡去便利超商提款基取款之行為不成立第 339 條之 2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財罪，理由分析如下： 

構成要件部分，第 339 條之 2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

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而關於該條

不正方法之解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4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 第 4 號以為刑

法第 339 條之 2第 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其所謂「不正方

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而言，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詐欺、

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提款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

或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等，均屬之。基此標準，本題中以

拿自己之提款卡，係屬合法使用該提款卡，二來提款機之設計僅認證卡片與密碼真實與

否，故乙此行為非屬第 339 條之 2不正方法，乙此行為不成立本罪。 

四、甲為聘僱外國人擔任工廠作業員，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承辦員乙提交「申請聘僱外籍製造

工人數計算表」及「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等文件。甲故意於該等文件填入虛偽資料，

企圖蒙混過關。對此不知情的乙，依法應依職權審核資料正確與否，卻未為查證即核准甲之

申請。試問甲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破題關鍵】： 

最後這一題應該算是本次考試的餐後甜點了，但是考生不要一開始就論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而是應該從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區分出發，先不成立第 210 條，在論第 214 條公務

員實質審查義務免責之實務見解，這樣才能創造優勢。 

【解析】： 

甲故意將該不實文件填入虛偽資料之行為不成立第 210 條偽造文書罪，理由分析如下： 

依第 210 條規定，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而最高法院 100 年台抗字第 47 號 刑事裁定以為刑法之偽造文書，學理上大致分為

二種，即有形之偽造與無形之偽造。前者乃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而作成他人名義

之文書，屬無權製作而製作，要與其內容是否真實，無何影響，例如刑法第二百十條、第

二百十一條及第二百十二條之規定者是；後者則指有權製作，但其內容卻非真實，例如同

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五條者是，二者應有區別，不應混淆。基此，第 210 條係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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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偽造，即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而作成他人名義之文書，而本題中甲有製作該文書

之權限，故不成立第 210 條偽造文書罪。 

甲將該不實文件填入虛偽資料交由乙審核，因而核准其申請之行為不成立第 214 條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罪，理由分析如下： 

第 214 條規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又最高法院 91 年第 17 

次刑事庭會議以為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

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其登載之內

容又屬不實之事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

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自無成立刑法第二

百十四條罪責之可能。如題所示，乙依法應依職權審核資料正確與否，依實務見解標準，

甲此行為不成立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